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款的

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财务”）均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控制下的关联方，双方存在关联交易关系。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业务往来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等文件要求，公司查验了航空工业财务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

等证件资料，审阅了航空工业财务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定期财务报

告，对航空工业财务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现将有关风险持续

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 航空工业财务基本情况

航空工业财务是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

注册，具有企业法人地位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航空工业财务是在原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和原贵州航空工业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重组基础上，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成员单位

共 12 家共同出资组建，于 2007 年 4 月正式成立。后经四次增资及股权变更，现有

注册资金 395,138 万元人民币，股东单位 4家，其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额262,938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6.54%；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额 111,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8.16%；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 14,4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64%；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 6,550 万元，

占注册资本 1.66%。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081H211000001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10 号

航空工业财务的经营范围为下列全部本外币业务：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

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 航空工业财务风险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 控制环境

航空工业财务已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并对董事会和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风险管理中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

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考核与薪酬委员会四个专业委员会，由具备

相关专业知识的董事担任委员，辅助董事会进行重大战略发展、风险管理、内部审

计及考核薪酬方面的调研和决策。航空工业财务治理结构健全，管理运作规范，建

立了分工合理、职责明确、互相制衡、报告关系清晰的组织结构，为风险管理的有

效性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航空工业财务按照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反馈系统

互相制衡的原则设置了组织架构。

航空工业财务组织架构图如下：

(二) 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航空工业财务在董事会下设置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对风险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

指导。航空工业财务建立了风险管理三道防线，各部门和各分支机构是风险管理第

一道防线，风险管理部门是风险管理第二道防线，内控审计部门是风险管理第三道

防线。航空工业财务建立了完善的分级授权管理制度，各部门间、各岗位间职责分

工明确，各层级报告关系清晰，通过部门及岗位职责的合理设定，形成了部门间、

岗位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风险控制机制。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对风险状况、风

险管理效率进行分析和评估，负责对风险控制情况进行监督，提出建议，并向董事

会汇报。

(三) 控制活动

1. 结算业务控制情况

在结算及资金管理方面，航空工业财务根据各监管法规，制定了《结算部部门

职责与岗位职责》、《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结算管理与业务制度，每项业务制度均

有详细的操作流程，明确流程的各业务环节、执行角色、主要业务活动、关键输入

输出、主要业务规则，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一方面，航空工业财务主要依靠资金结算系统进行系统控制，资金结算系统支

持客户对业务的多级授权审批，防范客户操作风险。成员单位在航空工业财务开设

结算账户通过登入资金结算系统网上提交指令或提交书面指令实现资金结算；资金

结算系统支持网上对账功能，实现航空工业财务与客户往来账项的及时核对。

另一方面，航空工业财务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为成员

单位办理存款业务，相关政策严格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相关

规定执行，充分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 信贷管理

在信贷业务授信管理方面，航空工业财务严格执行统一管理原则，每年采用定

性分析与定量计算相结合的原则，同时根据当年成员单位融资需求与计划以及信贷

政策与营销重点，合理确定客户授信额度计划，并严格在授信额度内办理信贷业务，

严控风险，使业务的开展既有计划性，又有均衡性。同时，信贷部对每项信贷业务，

贷款、贴现、保理等均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办法及操作流程,创新业务贯彻了“制度先

行，后开展业务”的管理原则。



航空工业财务信贷业务切实执行三查制度，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规

范开展。信贷业务经风险部审查，贷款审查委员会讨论通过、逐级审批后，方可办

理放款。对分公司每项信贷业务的单笔和累计业务均实行授权管理，超过授权的业

务经分公司贷款审查委员会讨论通过后还需上报航空工业财务总部进行审批。

3. 信息系统控制

航空工业财务建立了完善的软硬件设施和网络安全体系，综合使用数字证书、

加密等技术措施，确保信息系统安全稳定，通过了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评测。

航空工业财务与工、农、中、建、国开、广发等十八家商业和政策性银行，以及票

交所、外汇交易中心等直连，并采用专线方式以确保数据传输安全高效。

4. 审计监督

航空工业财务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建立了《内部审计制度》等相关制度，

明确了内部审计机构及审计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内部审计的工作内容和程序，并对

具体内部控制的评审、审计档案的管理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规范。内控审计部负责对

航空工业财务及分支机构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审计监督，对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进行

评价，在各项审计中对航空工业财务业务和管理流程的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实施独

立、客观的监督、评价和建议，发现内部控制薄弱环节、管理不完善之处和由此导

致的各种风险，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出有价值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四) 风险管理总体评价

航空工业财务的各项业务均能严格按照制度和流程开展，无重大操作风险发

生；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业务运营合法合规，管理制度健全，风

险管理有效。

三、 航空工业财务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 航空工业财务经营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12.31



资产总额 234,418,770,511.67 210,188,077,296.07 175,576,708,374.11

所有者权益总额 12,575,840,405.72 13,142,016,771.93 13,423,431,544.41

吸收成员单位存款余额 220,225,448,273.72 195,619,475,367.19 160,555,484,347.25

营业总收入 3,559,408,308.72 3,759,124,577.97 3,322,659,537.14

利润总额 1,191,898,260.32 1,169,891,246.12 1,017,523,372.84

净利润 943,939,436.74 864,458,508.31 757,110,386.82

注：2025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是未经审计版本

1. 航空工业财务管理情况

航空工业财务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

加强内部管理。根据对航空工业财务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未发现与财务报表相关的资金、信贷、稽核、信息管理等方面的风险控制体

系存在重大缺陷。

2. 航空工业财务监管指标

根据 2022 年 11 月 13 日新修订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航空工业财

务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指标名称 监管限额 2024 年 12 月 2025 年 12 月

资本充足率 ≥10.5% 13.44% 13.60%



流动性比例 ≥25% 51.54% 36.00%

贷款余额/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 ≤80% 44.66% 45.19%

集团外负债总额/资本净额 ≤100% 0.00% 0.00%

票据承兑余额/资产总额 ≤15% 0.01% 0.00%

票据承兑余额/存放同业余额 ≤300% 0.03% 0.00%

票据承兑与转贴现之和/资本净额 ≤100% 0.14% 0.00%

承兑保证金存款/存款总额 ≤10% 0.00% 0.00%

投资总额/资本净额 ≤70% 24.30% 25.80%

固定资产净额/资本净额 ≤20% 0.07% 0.05%

(二) 公司在航空工业财务的存贷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航空工业财务存款余额为 310,025,020.94 元，

贷款余额为 0元，航空工业财务未对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在航空工业财务的存款安

全性和流动性良好，未发生因航空工业财务现金头寸不足而延迟付款的情况。

四、风险评估意见

基于以上分析与判断，公司认为：

（一）本公司与航空工业财务严格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原则，发生业务往来。

（二）经查阅航空工业财务相关资料，航空工业财务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

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航空工业财务严格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

办法》的规定经营，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和管控流程等

均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监管，未发现航空工业财务存在违反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



（四）根据本公司对航空工业财务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以及对存放于航空

工业财务的资金风险状况的评估和监督，目前未发现航空工业财务的风险管理存在

重大缺陷，本公司与航空工业财务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不存在风险问

题。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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